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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9 年 3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、电话通知等方

式发出，并于 2019 年 3 月 21 日，北京西路 55 号新金桥广场西区 9 楼 902 会议

室，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。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 4 人，实际出席会议的监

事人数 3 人。监事谷业琢先生因出差，未出席本次会议。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

钱敏华先生主持。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。 

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

程的规定。 

二、监事会会议审议、表决情况 

（一）分别审议通过关联交易议案：平和学校校舍（含高中部）续租、平和

学校教职工宿舍楼（含裙房）续租，详见关联交易公告（编号：临 2019-004）。 

上述议案表决时，非关联监事 3 人参加表决，没有关联监事参加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（占有效票数 100%）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自 2019 年 1 月

1 日起按新修订的会计准则，将股票投资归类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

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（其他权益工具投资）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（占有效票数 100%）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基于会计准则修订，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关联交易议案：与金桥集团、陆家嘴等共同参与设立上海浦

东科技创新投资基金（暂定名），同意公司向该基金（有限合伙）分期出资现金

合计人民币 8 亿元，基金存续期限为 10 年（投资期为 5 年，退出期为 5 年），公



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按照出资额比例分配收益、分担亏损，由上海东鑫恒信投资管

理有限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。详见公司参与设立基金暨关联交易公告（编号：临

2019-005）。 

鉴于公司控股股东——上海金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亦向该基金以现金出资，

公司股东——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邓伟利先生分别担任公

司、陆家嘴董事，金桥集团的董事兼总经理罗芳艳女士在 2018 年 9 月之前担任

浦东建设董事，因此，公司与金桥集团、陆家嘴、浦东建设之间均分别形成关联

关系，本次交易形成关联交易。 

本项议案表决时，非关联监事 3 人参加表决，没有关联监事参加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3 票（占有效票数 100%）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.2.7 条规定的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

的实质条件；因此，本次关联交易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上网公告附件 

无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


